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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大湖股份”、“申请

人”）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已于 2015 年 8 月 10 日被贵会正式受理。 

贵会于 2015 年 11 月 11 日出具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

通知书》（152429 号）。现根据贵会要求，我公司会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贵会所提

书面反馈意见进行了逐项落实，并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向贵会递交了《大湖水

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现依据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就有关事项进行补充更新（除非文义

另有所指，本回复中所使用的词语含义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湖水殖

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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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点问题 

5.根据发行预案所述，本次发行对象小村创投 2014 年底资产总额为

4,804.16 万元；瞩望投资为 2015 年 5 月新设立公司，尚未开展具体业务；瑞丰

林投资成立于 2014 年 11 月 13 日，尚未开展具体业务；坤儒投资成立于 2014

年 12 月 11 日，尚未开展业务。 

请申请人说明本次发行对象认购资金的来源及合法合规性。请保荐机构和

申请人律师对此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申请人补充说明：①作为认购对象的个人独资企业或有限合伙等是否按

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办理了备案手续，请保荐机构和申

请人律师进行核查，并分别在《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法律意

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对核查对象、核查方式、核查结果进行说明；②个

人独资企业或有限合伙等参与本次认购，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第三十七条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八条的规定；③合

伙人之间是否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如无，请补充承诺；④申请人、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公开承诺，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

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直接或间接对个人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

及其合伙人，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合伙协议、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是否明确约定：

①合伙人的具体身份、人数、资产状况、认购资金来源、与申请人的关联关系

等情况；②在非公开发行获得我会核准后、发行方案于我会报备前，个人独资

企业或有限合伙资金募集到位；③个人独资企业或有限合伙无法有效募集成立

时的保证措施或者违约责任；④在锁定期内，合伙人不得转让其持有的产品份

额或退出合伙。 

针对合伙人与申请人存在关联关系的，除前述条款外，另请申请人补充说

明：合伙协议，是否明确约定合伙人遵守短线交易、内幕交易和高管持股变动

管理规则等相关规定的义务；依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等有

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关联方履行重大权益变动信息披露、要约收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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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义务时，将合伙人与合伙企业认定为一致行动人，将合伙人直接持有的公

司股票数量与合伙企业持有的公司股票数量合并计算。合伙协议是否明确约定，

普通合伙人应当提醒、督促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有限合伙人，履行上述义务

并明确具体措施及相应责任。 

针对合伙人与申请人存在关联关系的，请申请人补充说明：①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预案、产品合伙或合伙协议、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是否依照

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以有效

保障公司中小股东的知情权和决策权；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董监高或其他员工

作为合伙人参与有限合伙，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是否取得主管部门的

批准，是否符合相关法规对国有控股企业高管或员工持有公司股份的规定。 

请申请人公开披露前述合伙协议及相关承诺；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就

上述事项补充核查，并就相关情况是否合法合规，是否有效维护公司及其中小

股东权益发表明确意见。 

 

请申请人说明本次发行对象认购资金的来源及合法合规性。请保荐机构和

申请人律师对此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认购资金来源及合法合规性情况 

发行对象西藏泓杉、小村创投、瞩望投资、瑞丰林投资、坤儒投资、倪正东、

曹国熊及谢世煌承诺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资金完全是自有资金，认购资金

来源合法，不属于非法募集的资金，不属于来源于大湖股份及其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关联方直接或间接提供的资金、财务资助或补偿，不属于通过与大

湖股份进行交易获取的资金，不存在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等有关法规规定的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发行对象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承诺函》，律师认为，

八家发行对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资金完全是自有资金，符合《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 

经核查发行对象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承诺函》，保荐机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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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八家发行对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资金完全是自有资金，符合《证券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 

 

请申请人补充说明：①作为认购对象的个人独资企业或有限合伙等是否按

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办理了备案手续，请保荐机构和申

请人律师进行核查，并分别在《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法律意

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对核查对象、核查方式、核查结果进行说明；②个

人独资企业或有限合伙等参与本次认购，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第三十七条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八条的规定；③合

伙人之间是否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如无，请补充承诺；④申请人、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公开承诺，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

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直接或间接对个人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

及其合伙人，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①作为认购对象的个人独资企业或有限合伙等是否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办法（试行）》的规定办理了备案手续，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进行核查，并

分别在《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中对核查对象、核查方式、核查结果进行说明。 

回复： 

一、个人独资企业或有限合伙企业备案情况 

本次八家发行认购对象中合伙企业是小村创投、瑞丰林投资、坤儒投资；个

人独资企业是瞩望投资，不是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而设立，不属

于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在基金业协会进行备案登记；西藏泓杉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是有限责任公司，不是个人独资企业或有限合伙企业，也未委托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对其资产进行管理，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 

就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个人独资企业或有限合伙等是否按照《证

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

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办理了备案或登记手续，保荐机构及公司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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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查阅了公司提供的上述认购对象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和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登记证明，并通过登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方网站私募基金公示系统

和私募基金管理人综合查询系统对上述查询结果进行确认。 

1、上海小村汉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属于私募投资基金，已于

2015 年 2 月 26 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并取得编号为“SD4888”的《私募投

资基金备案证明》；其管理人为上海小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4 年 4 月

23 日在基金业协会办理登记并取得编号为“P1001370”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登记证明》。 

 2、深圳市瑞丰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属于私募投资基金，已于 2015

年 2 月 11 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并取得编号为“S26678”的《私募投资基金

备案证明》；其管理人为深圳市前海和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4 年 7 月

22 日在基金业协会办理登记并取得编号为“P1004029”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登记证明》。 

3、上海坤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正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办理备案手续过程中；其管理人为上海坤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已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在基金业协会办理登记并取得编号为“P1027885”的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 

二、核查意见 

经保荐机构和公司律师核查，小村创投、瑞丰林投资均已按照《证券投资基

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

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办理了登记或备案手续。上海坤儒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正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备案手续过程中，其

管理人上海坤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在基金业协会办理管理人登记。 

保荐机构和公司律师已分别在《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法律

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对

核查对象、核查方式、核查结果进行了说明。 

②个人独资企业或有限合伙等参与本次认购，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八条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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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特定对象应

当符合下列规定：（一）特定对象符合股东大会决议规定的条件；（二）发行对象

不超过十名。发行对象为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应当经国务院相关部门事先批准。”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八条“《管理办法》所称‘发行对象不

超过 10 名’，是指认购并获得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合

法投资组织不超过 10 名；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 2 只以上基金认购

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公司作为发行对象，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经保荐机构和公司律师核查，小村创投、瑞丰林投资、坤儒投资是依法设立

并有效存续的合伙企业；瞩望投资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个人独资企业；故该

等主体具备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行为相适应的民事主体资格，符合公司股东

大会决议的条件，并且发行对象不超过十名，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和《实

施细则》第八条的规定。 

③合伙人之间是否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如无，请补充承诺。 

回复： 

保荐机构及公司律师查阅了小村创投、瑞丰林投资、坤儒投资分别与大湖股

份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合伙协议》以及各自分别出具的《承诺

函》，核查结果如下： 

一、小村创投 

小村创投各合伙人签署的《上海小村汉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

伙协议》第 37 条明确约定：“本企业合伙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合伙人向本企业缴付出资的资金不存在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产品或结构化安排，

不存在任何结构化融资。” 

小村创投与大湖股份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第 19.4 条明确

约定：“本合伙企业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不采用结构化的方式进行融

资。” 

小村创投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出具的《承诺函》，承诺：“本企业合伙人之

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认购资金亦不存在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产品或

结构化安排，不存在任何结构化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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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创投各合伙人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分别出具的《承诺函》，承诺：“本

人/本企业与认购人的其他合伙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认购资金

亦不存在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产品或结构化安排，不存在任何结构化融资。” 

二、瑞丰林投资 

瑞丰林投资各合伙人签署的《深圳市瑞丰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

协议》第 37 条明确约定：“本企业合伙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合伙人向本企业缴付出资的资金不存在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产品或结构化安排，

不存在任何结构化融资。” 

瑞丰林投资与大湖股份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第 19.4 条明

确约定：“本合伙企业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不采用结构化的方式进行

融资。” 

瑞丰林投资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出具的《承诺函》，承诺：“本企业合伙人

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认购资金亦不存在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产品

或结构化安排，不存在任何结构化融资。” 

瑞丰林投资各合伙人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分别出具的《承诺函》，承诺：

“本人/本企业与认购人的其他合伙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认购

资金亦不存在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产品或结构化安排，不存在任何结构化融资。” 

三、坤儒投资 

坤儒投资各合伙人签署的《上海坤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第

37.3 条明确约定：“本企业合伙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合伙人向

本企业缴付出资的资金不存在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产品或结构化安排，不存在任

何结构化融资。” 

坤儒投资与大湖股份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第 19.4 条明确

约定：“本合伙企业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不采用结构化的方式进行融

资。” 

坤儒投资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出具的《承诺函》，承诺：“本企业合伙人之

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认购资金亦不存在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产品或

结构化安排，不存在任何结构化融资。” 

坤儒投资各合伙人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分别出具的《承诺函》，承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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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企业与认购人的其他合伙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认购资金

亦不存在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产品或结构化安排，不存在任何结构化融资。” 

④申请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公开承诺，不会违反《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直接或间接对个人独资

企业或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回复：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发行人和承销商及相关人员不得

泄露询价和定价信息；不得以任何方式操纵发行定价；不得劝诱网下投资者抬高

报价，不得干扰网下投资者正常报价和申购；不得以提供透支、回扣或者中国证

监会认定的其他不正当手段诱使他人申购股票；不得以代持、信托持股等方式谋

取不正当利益或向其他相关利益主体输送利益；不得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

参与认购的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不得以自有资金或者变相通过自有资

金参与网下配售；不得与网下投资者互相串通，协商报价和配售；不得收取网下

投资者回扣或其他相关利益。” 

大湖股份、控股股东西藏泓杉、实际控制人罗祖亮就上述情况分别出具了《承

诺函》，大湖股份已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开披露了该等承诺。 

大湖股份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出具《承诺函》，承诺：“本公司、本公司直

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本公司的关联方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

十六条等有关法律的规定，不会且未曾直接或间接向大湖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认购对象及参与本次认购的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及其投资人提供

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控股股东西藏泓杉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出具《承诺函》，承诺：“本公司、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本公司的关联方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律的规定，不会且未曾直接或间接向大湖股份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认购对象及参与本次认购的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及其投

资人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实际控制人罗祖亮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出具《承诺函》，承诺：“本人、本

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本人的关联方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第十六条等有关法律的规定，不会且未曾直接或间接向大湖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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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购对象及参与本次认购的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及其投资人提

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经保荐机构和公司律师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已公

开承诺，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直

接或间接对个人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合伙协议、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是否明确约定：

①合伙人的具体身份、人数、资产状况、认购资金来源、与申请人的关联关系

等情况；②在非公开发行获得我会核准后、发行方案于我会报备前，个人独资

企业或有限合伙资金募集到位；③个人独资企业或有限合伙无法有效募集成立

时的保证措施或者违约责任；④在锁定期内，合伙人不得转让其持有的产品份

额或退出合伙。 

①合伙人的具体身份、人数、资产状况、认购资金来源、与申请人的关联

关系等情况。 

回复： 

一、小村创投 

有限合伙企业小村创投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合伙人类别 认缴出资额（万元） 

1 上海小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8,055.00 

2 吴一晖 10.00 

3 戚卫杰 

有限合伙人 

500.00 

4 秦惠春 500.00 

5 高菲 200.00 

6 王硕 100.00 

7 陈俊杰 110.00 

8 徐秉玮 100.00 

9 张恒旭 300.00 

10 陆海军 200.00 

11 周丽春 300.00 

12 王小同 300.00 

13 王智玉 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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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包晶 700.00 

15 上海璞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0.00 

16 
浙江普华天勤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030.00 

17 毛樟英 2,000.00 

18 杨孟潇 100.00 

19 刘晓宁 200.00 

20 陈豪 1,000.00 

21 衣嘉平 1,200.00 

22 李鹏飞 500.00 

23 王建峰 300.00 

合计 18,265.00 

注：以上合伙人穿透至自然人的具体情况详见本题中后附的附件。 

就资产状况及认购资金来源，小村创投与大湖股份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

份认购协议》第 19.3 条明确约定：“本合伙企业的全体合伙人通过本合伙企业认

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资金完全系自有资金并以本合伙企业名义进行的独立

投资行为，并自愿承担投资风险，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投资的情况，不存在违反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的情况；不存在接受发

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直接或间接对本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

提供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上海小村汉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

协议》第 37 条明确约定：“合伙人应以现金向本企业缴付出资，合伙人向本企

业缴付出资的资金应来源合法，不属于非法募集的资金，不属于来源于大湖股份

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联方直接或间接提供的资金、财务资助或补

偿，不属于通过与大湖股份进行交易获取的资金。”同时，小村创投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出具《承诺函》，承诺：“本企业以现金认购大湖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票，认购资金系本企业的自有资金，认购资金来源合法，不属于非法募集的

资金，不属于来源于大湖股份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联方直接或间

接提供的资金、财务资助或补偿，不属于通过与大湖股份进行交易获取的资金。” 

就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小村创投与大湖股份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

协议》第 19.5 条明确约定：“本合伙企业与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上海小村汉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合伙协议》第 39 条明确约定：“本企业及本企业合伙人与大湖股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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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企业及本

企业的合伙人与大湖股份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导致新增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

竞争；本企业持有大湖股份的股票低于 5%，不构成公司的关联方。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完成不会导致本企业及本企业的合伙人与大湖股份产生关联交易。”同

时，小村创投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出具《承诺函》，承诺：“本企业及本企业合

伙人与大湖股份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非公开发行完

成后，本企业及本企业的合伙人与大湖股份所从事的业务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

导致新增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本企业持有大湖股份的股票低于 5%，不构

成公司的关联方，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不会导致本企业及本企业的合伙人与大湖

股份产生关联交易。” 

二、瑞丰林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瑞丰林投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合伙人类别 认缴出资额（万元） 

1 深圳市前海和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00 

2 熊惠 

有限合伙人 

100.00 

3 黄雪瑜 100.00 

4 吴勇 9,700.00 

合  计 10,000.00 

注：以上合伙人穿透至自然人的具体情况详见本题中后附的附件。 

就资产状况及认购资金来源，瑞丰林投资与大湖股份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

股份认购协议》第 19.3 条明确约定：“本合伙企业的全体合伙人通过本合伙企业

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资金完全系自有资金并以本合伙企业名义进行的独

立投资行为，并自愿承担投资风险，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投资的情况，不存在违

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的情况；不存在接受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直接或间接对本合伙企业及其合伙

人提供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深圳市瑞丰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

议》第 37 条明确约定：“合伙人应以现金向本企业缴付出资，合伙人向本企业

缴付出资的资金应来源合法，不属于非法募集的资金，不属于来源于大湖股份及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联方直接或间接提供的资金、财务资助或补偿，

不属于通过与大湖股份进行交易获取的资金。”同时，瑞丰林投资于 2015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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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5 日出具《承诺函》，承诺：“本企业以现金认购大湖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股票，认购资金系本企业的自有资金，认购资金来源合法，不属于非法募集的资

金，不属于来源于大湖股份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联方直接或间接

提供的资金、财务资助或补偿，不属于通过与大湖股份进行交易获取的资金。” 

就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瑞丰林投资与大湖股份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

购协议》第 19.5 条明确约定：“本合伙企业与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深圳市瑞丰林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合伙协议》第 39 条明确约定：“本企业及本企业合伙人与大湖股份及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企业及本

企业的合伙人与大湖股份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导致新增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

竞争；本企业持有大湖股份的股票低于 5%，不构成公司的关联方。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完成不会导致本企业及本企业的合伙人与大湖股份产生关联交易。”同

时，瑞丰林投资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出具《承诺函》，承诺：“本企业及本企业

合伙人与大湖股份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非公开发行

完成后，本企业及本企业的合伙人与大湖股份所从事的业务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

行导致新增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本企业持有大湖股份的股票低于 5%，不

构成公司的关联方，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不会导致本企业及本企业的合伙人与大

湖股份产生关联交易。” 

三、坤儒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坤儒投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合伙人类别 认缴出资额（万元） 

1 深圳太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00 

2 李鑫 
有限合伙人 

2,450.00 

3 王亮 2,450.00 

合  计 5,000.00 

注：以上合伙人穿透至自然人的具体情况详见本题中后附的附件。 

就资产状况及认购资金来源，坤儒投资与大湖股份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

份认购协议》第 19.3 条明确约定：“本合伙企业的全体合伙人通过本合伙企业认

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资金完全系自有资金并以本合伙企业名义进行的独立

投资行为，并自愿承担投资风险，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投资的情况，不存在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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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的情况；不存在接受发

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直接或间接对本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

提供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上海坤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第 37.3

条明确约定：“合伙人应以现金向本企业缴付出资，合伙人向本企业缴付出资的

资金应来源合法，不属于非法募集的资金，不属于来源于大湖股份及其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关联方直接或间接提供的资金、财务资助或补偿，不属于通

过与大湖股份进行交易获取的资金。”同时，坤儒投资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出

具《承诺函》，承诺：“本企业以现金认购大湖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认购

资金系本企业的自有资金，认购资金来源合法，不属于非法募集的资金，不属于

来源于大湖股份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联方直接或间接提供的资金、

财务资助或补偿，不属于通过与大湖股份进行交易获取的资金。” 

就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坤儒投资与大湖股份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

协议》第 19.5 条明确约定：“本合伙企业与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上海坤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

伙协议》第 37.5 条明确约定：“本企业及本企业合伙人与大湖股份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企业及本企业的合伙人

与大湖股份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导致新增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本企业持

有大湖股份的股票低于 5%，不构成公司的关联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不

会导致本企业及本企业的合伙人与大湖股份产生关联交易。”同时，坤儒投资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出具《承诺函》，承诺：“本企业及本企业合伙人与大湖股份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企业及

本企业的合伙人与大湖股份所从事的业务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导致新增同业

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本企业持有大湖股份的股票低于 5%，不构成公司的关联

方，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不会导致本企业及本企业的合伙人与大湖股份产生关联

交易。” 

经保荐机构和公司律师核查，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之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认购对象穿透至自然人后共计 119 名认购主体，未超过 200 名，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②在非公开发行获得我会核准后、发行方案于我会报备前，个人独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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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限合伙资金募集到位。 

回复： 

一、瞩望投资 

个人独资企业瞩望投资与大湖股份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未

约定“在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发行方案于中国证监会报备前，个

人独资企业或有限合伙资金募集到位”的相关条款，但瞩望投资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出具《承诺函》，承诺：“本企业具备足够的财务能力履行向大湖股份缴

付认购资金的义务，本企业将最迟于本次非公开发行通过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及时

缴纳出资，本企业将促使本企业投资人及时向本企业出资，在大湖股份本次非公

开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发行方案备案前，本企业认购资金将募集全部到位。”同

时，瞩望投资投资人叶夏芝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出具《承诺函》，承诺：“本人

具备足够的财务能力履行向认购人缴付出资的义务，本人将在大湖股份本次非公

开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发行方案备案前，本人将向认购人缴付出资到位。” 

二、小村创投 

有限合伙企业小村创投与大湖股份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第

19.6条明确约定：“在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证监会核准后、

发行方案备案前，本合伙企业认购资金募集全部到位。”《上海小村汉宏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第 36 条明确约定：“合伙人应及时向本企业

出资，在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发行方案备案前，合伙人向本企业的实缴出资合计应不少于本企业应向大

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缴付的认购资金总额。”同时，小村创投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出具《承诺函》，承诺：“本企业具备足够的财务能力履行向大湖股份缴付

认购资金的义务，本企业将最迟于本次非公开发行通过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及时缴

纳出资，本企业将促使本企业合伙人及时向本企业出资，在大湖股份本次非公开

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发行方案备案前，本企业认购资金将募集全部到位。”小村

创投全体合伙人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分别出具《承诺函》，承诺：“本人/本企

业具备足够的财务能力履行向认购人缴付出资的义务，本人/本企业将在大湖股

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发行方案备案前，向认购人缴付出资到位。” 

三、瑞丰林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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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伙企业瑞丰林投资与大湖股份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第

19.6条明确约定：“在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证监会核准后、

发行方案备案前，本合伙企业认购资金募集全部到位。”《深圳市瑞丰林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第 36 条明确约定：“合伙人应及时向本企业出资，

在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发行方案备案前，合伙人向本企业的实缴出资合计应不少于本企业应向大湖水殖

股份有限公司缴付的认购资金总额。”同时，瑞丰林投资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

出具《承诺函》，承诺：“本企业具备足够的财务能力履行向大湖股份缴付认购资

金的义务，本企业将最迟于本次非公开发行通过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及时缴纳出资，

本企业将促使本企业合伙人及时向本企业出资，在大湖股份本次非公开获得证监

会核准后、发行方案备案前，本企业认购资金将募集全部到位。”瑞丰林投资全

体合伙人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分别出具《承诺函》，承诺：“本人/本企业具备

足够的财务能力履行向认购人缴付出资的义务，本人/本企业将在大湖股份本次

非公开发行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发行方案备案前，向认购人缴付出资到位。” 

四、坤儒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坤儒投资与大湖股份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第

19.6条明确约定：“在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证监会核准后、

发行方案备案前，本合伙企业认购资金募集全部到位。”《上海坤儒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合伙协议》第 37.2 条明确约定：“合伙人应及时向本企业出资，在大湖

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发行方

案备案前，合伙人向本企业的实缴出资合计应不少于本企业应向大湖水殖股份有

限公司缴付的认购资金总额。”同时，坤儒投资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出具《承

诺函》，承诺：“本企业具备足够的财务能力履行向大湖股份缴付认购资金的义务，

本企业将最迟于本次非公开发行通过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及时缴纳出资，本企业将

促使本企业合伙人及时向本企业出资，在大湖股份本次非公开获得证监会核准后、

发行方案备案前，本企业认购资金将募集全部到位。”坤儒投资全体合伙人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分别出具《承诺函》，承诺：“本人/本企业具备足够的财务能

力履行向认购人缴付出资的义务，本人/本企业将在大湖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获

得证监会核准后、发行方案备案前，向认购人缴付出资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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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个人独资企业或有限合伙无法有效募集成立时的保证措施或者违约责任。 

回复： 

一、瞩望投资 

个人独资企业瞩望投资与大湖股份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未

约定瞩望投资无法有效募集成立时的保证措施或者违约责任，但瞩望投资约定了

“双方同意并确认，协议经双方签署后五（5）个工作日内，瞩望投资按照协议

约定的交易总金额的 5%向大湖股份支付定金。协议生效且瞩望投资已按照协议

约定的条款及条件履行完毕全部股份认购义务之日起五（5）个工作日内，大湖

股份应将上述定金向瞩望投资予以返还。瞩望投资支付上述定金后，如因瞩望投

资过错原因导致协议未生效或瞩望投资单方面终止履行协议，则大湖股份不予向

瞩望投资退还定金。若本次非公开发行未取得大湖股份董事会、股东大会或中国

证监会审批或发行未成功的，自该情形发生之日起十五（15）日内，大湖股份

应将上述定金向瞩望投资予以返还，瞩望投资放弃要求双倍返回定金的权利”。 

同时，瞩望投资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出具《承诺函》，承诺：“若本企业认

购资金无法按期募集到位的，本企业将按照与大湖股份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

份认购协议》承担违约责任”即“协议项下一方（下称‘违约方’）不履行或不

完全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或违反协议任何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违反其在协议下作

出的任何陈述、保证及承诺），其他方有权就其因此而遭受的所有直接和间接的

损失、损害及所产生的诉讼、索赔等费用、开支要求违约方给予赔偿。经双方同

意并确认，就瞩望投资的违约责任进行特别约定如下：如瞩望投资不履行或不完

全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或违反协议任何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违反其在协议下作出

的任何陈述、保证及承诺）或者不按照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批复意

见履行认购义务，除根据协议约定由瞩望投资承担定金罚则外，瞩望投资还应向

大湖股份另行支付违约金作为其对大湖股份的赔偿，违约金数额为根据协议瞩望

投资本次交易中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交易总金额的 10%。尽管有上述约定，双

方同意，本次交易因任何原因未获审批机关批准/认可而导致本协议无法实施，

双方不承担不能履行的违约责任，双方为本次交易而发生的各项费用由双方各自

承担。” 

瞩望投资投资人叶夏芝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出具《承诺函》，承诺：“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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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未按期向认购人缴付出资导致认购人的认购资金无法按期募集到位的，本人将

连带承担认购人按照与大湖股份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应当承担

违约责任。” 

二、小村创投 

小村创投与大湖股份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明确约定：“（A）

双方同意并确认，协议经双方签署后五（5）个工作日内，乙方（即‘小村创投’，

下同）按照协议约定的交易总金额的 5%向甲方（即‘大湖股份’，下同）支付

定金。协议生效且乙方已按照协议约定的条款及条件履行完毕全部股份认购义务

之日起五（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将上述定金向乙方予以返还。乙方支付上述

定金后，如因乙方过错原因导致协议未生效或乙方单方面终止履行协议，则甲方

不予向乙方退还定金。若本次非公开发行未取得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或中国证

监会审批或发行未成功的，自该情形发生之日起十五（15）日内，甲方应将上

述定金向乙方予以返还，乙方放弃要求双倍返回定金的权利。 

（B）若在甲方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后、发行方案于中国证

监会备案前，本合伙企业本次认购资金无法有效募集到位，将对甲方构成违约，

本合伙企业无条件承担违约责任。 

（C）协议项下一方（下称‘违约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

或违反协议任何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违反其在协议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及承

诺），其他方有权就其因此而遭受的所有直接和间接的损失、损害及所产生的诉

讼、索赔等费用、开支要求违约方给予赔偿。经双方同意并确认，就乙方的违约

责任进行特别约定如下：如乙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或违反协议

任何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违反其在协议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及承诺）或者不

按照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批复意见履行认购义务，除根据协议约定

由乙方承担定金罚则外，乙方还应向甲方另行支付违约金作为其对甲方的赔偿，

违约金数额为根据协议乙方本次交易中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交易总金额的 10%。

尽管有上述约定，双方同意，本次交易因任何原因未获审批机关批准/认可而导

致本协议无法实施，双方不承担不能履行的违约责任，双方为本次交易而发生的

各项费用由双方各自承担。”《上海小村汉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

协议》第 36 条明确约定：“若合伙人未按期缴付出资导致本企业认购资金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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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期募集到位的，本企业将按照与大湖股份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承担违约责任，普通合伙人应对此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应在认缴本企

业的出资金额范围之内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同时，小村创投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出具《承诺函》，承诺：“若本企业认购资金无法按期募集到位的，本企业将按

照与大湖股份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承担违约责任。” 

三、瑞丰林投资 

瑞丰林投资与大湖股份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明确约定：“（A）

双方同意并确认，协议经双方签署后五（5）个工作日内，乙方（即‘瑞丰林投

资’，下同）按照协议约定的交易总金额的 5%向甲方（即‘大湖股份’，下同）

支付定金。协议生效且乙方已按照协议约定的条款及条件履行完毕全部股份认购

义务之日起五（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将上述定金向乙方予以返还。乙方支付

上述定金后，如因乙方过错原因导致协议未生效或乙方单方面终止履行协议，则

甲方不予向乙方退还定金。若本次非公开发行未取得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或中

国证监会审批或发行未成功的，自该情形发生之日起十五（15）日内，甲方应

将上述定金向乙方予以返还，乙方放弃要求双倍返回定金的权利。 

（B）若在甲方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后、发行方案于中国证

监会备案前，本合伙企业本次认购资金无法有效募集到位，将对甲方构成违约，

本合伙企业无条件承担违约责任。 

（C）协议项下一方（下称‘违约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

或违反协议任何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违反其在协议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及承

诺），其他方有权就其因此而遭受的所有直接和间接的损失、损害及所产生的诉

讼、索赔等费用、开支要求违约方给予赔偿。经双方同意并确认，就乙方的违约

责任进行特别约定如下：如乙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或违反协议

任何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违反其在协议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及承诺）或者不

按照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批复意见履行认购义务，除根据协议约定

由乙方承担定金罚则外，乙方还应向甲方另行支付违约金作为其对甲方的赔偿，

违约金数额为根据协议乙方本次交易中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交易总金额的 10%。

尽管有上述约定，双方同意，本次交易因任何原因未获审批机关批准/认可而导

致本协议无法实施，双方不承担不能履行的违约责任，双方为本次交易而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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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费用由双方各自承担。”《深圳市瑞丰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第 36 条明确约定：“若合伙人未按期缴付出资导致本企业认购资金无法按期募

集到位的，本企业将按照与大湖股份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承担

违约责任，普通合伙人应对此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应在认缴本企业的

出资金额范围之内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同时，瑞丰林投资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

出具《承诺函》，承诺：“若本企业认购资金无法按期募集到位的，本企业将按照

与大湖股份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承担违约责任。” 

四、坤儒投资 

坤儒投资与大湖股份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明确约定：“（A）

双方同意并确认，协议经双方签署后五（5）个工作日内，乙方（即‘坤儒投资’，

下同）按照协议约定的交易总金额的 5%向甲方（即‘大湖股份’，下同）支付

定金。协议生效且乙方已按照协议约定的条款及条件履行完毕全部股份认购义务

之日起五（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将上述定金向乙方予以返还。乙方支付上述

定金后，如因乙方过错原因导致协议未生效或乙方单方面终止履行协议，则甲方

不予向乙方退还定金。若本次非公开发行未取得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或中国证

监会审批或发行未成功的，自该情形发生之日起十五（15）日内，甲方应将上

述定金向乙方予以返还，乙方放弃要求双倍返回定金的权利。 

（B）若在甲方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后、发行方案于中国证

监会备案前，本合伙企业本次认购资金无法有效募集到位，将对甲方构成违约，

本合伙企业无条件承担违约责任。 

（C）协议项下一方（下称‘违约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

或违反协议任何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违反其在协议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及承

诺），其他方有权就其因此而遭受的所有直接和间接的损失、损害及所产生的诉

讼、索赔等费用、开支要求违约方给予赔偿。经双方同意并确认，就乙方的违约

责任进行特别约定如下：如乙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或违反协议

任何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违反其在协议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及承诺）或者不

按照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批复意见履行认购义务，除根据协议约定

由乙方承担定金罚则外，乙方还应向甲方另行支付违约金作为其对甲方的赔偿，

违约金数额为根据协议乙方本次交易中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交易总金额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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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上述约定，双方同意，本次交易因任何原因未获审批机关批准/认可而导

致本协议无法实施，双方不承担不能履行的违约责任，双方为本次交易而发生的

各项费用由双方各自承担。”《上海坤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第 37.2

条明确约定：“若合伙人未按期缴付出资导致本企业认购资金无法按期募集到位

的，本企业将按照与大湖股份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承担违约责

任，普通合伙人应对此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应在认缴本企业的出资金

额范围之内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同时，坤儒投资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出具《承

诺函》，承诺：“若本企业认购资金无法按期募集到位的，本企业将按照与大湖股

份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承担违约责任。” 

④在锁定期内，合伙人不得转让其持有的产品份额或退出合伙。 

一、小村创投 

有限合伙企业小村创投与大湖股份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第

19.7 条明确约定：“在锁定期内，本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不得转让其持有的产品份

额或退出合伙。”《上海小村汉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第

40 条明确约定：“本企业将严格遵守监管规则和监管机构对于本企业因认购大湖

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的大湖股份股票的锁定期要求，在锁定期内，本企业合

伙人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企业的财产份额，不得退出本企业。”同时，小村创

投全体合伙人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分别出具《承诺函》，承诺：“本人/本企业

将严格遵守监管规则和监管机构对于认购人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的大湖股份

股票的锁定期要求，在锁定期内，本人/本企业不转让其所持有的认购人的财产

份额或退出认购人。” 

二、瑞丰林投资 

《深圳市瑞丰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第 40 条明确约定：

“本企业将严格遵守监管规则和监管机构对于本企业因认购大湖股份本次非公

开发行获得的大湖股份股票的锁定期要求，在锁定期内，本企业合伙人不得转让

其所持有的本企业的财产份额，不得退出本企业。”同时，瑞丰林投资全体合伙

人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分别出具《承诺函》，承诺：“本人/本企业将严格遵守

监管规则和监管机构对于认购人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的大湖股份股票的锁定

期要求，在锁定期内，本人/本企业不转让其所持有的认购人的财产份额或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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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人。” 

三、坤儒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坤儒投资与大湖股份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第

19.7 条明确约定：“在锁定期内，本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不得转让其持有的产品份

额或退出合伙。”《上海坤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第 37.6 条明确约

定：“本企业将严格遵守监管规则和监管机构对于本企业因认购大湖股份本次非

公开发行获得的大湖股份股票的锁定期要求，在锁定期内，本企业合伙人不得转

让其所持有的本企业的财产份额，不得退出本企业。”同时，坤儒投资全体合伙

人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分别出具《承诺函》，承诺：“本人/本企业将严格遵守

监管规则和监管机构对于认购人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的大湖股份股票的锁定

期要求，在锁定期内，本人/本企业不转让其所持有的认购人的财产份额或退出

认购人。” 

 

针对合伙人与申请人存在关联关系的，除前述条款外，另请申请人补充说

明：合伙协议，是否明确约定合伙人遵守短线交易、内幕交易和高管持股变动

管理规则等相关规定的义务；依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等有

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关联方履行重大权益变动信息披露、要约收购等

法定义务时，将合伙人与合伙企业认定为一致行动人，将合伙人直接持有的公

司股票数量与合伙企业持有的公司股票数量合并计算。合伙协议是否明确约定，

普通合伙人应当提醒、督促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有限合伙人，履行上述义务

并明确具体措施及相应责任。 

回复： 

经保荐机构和公司律师核查，合伙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针对合伙人与申请人存在关联关系的，请申请人补充说明：①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预案、产品合伙或合伙协议、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是否依照

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以有效

保障公司中小股东的知情权和决策权；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董监高或其他员工

作为合伙人参与有限合伙，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是否取得主管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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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是否符合相关法规对国有控股企业高管或员工持有公司股份的规定。 

回复： 

经保荐机构和公司律师核查，合伙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请申请人公开披露前述合伙协议及相关承诺；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就

上述事项补充核查，并就相关情况是否合法合规，是否有效维护公司及其中小

股东权益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大湖股份已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开披露了前述合伙协议及相关承诺。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公司律师认为，上述内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

于有效维护公司及其中小股东权益。 

 

附件：认购对象穿透后的最终持有人情况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之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穿透至自然人后共

计 119 名认购主体，未超过 200 名，具体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涉及认购

主体数量 
备注 

1 
西藏泓杉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2 

西藏泓杉的股东为罗祖亮、罗订坤 2 名自

然人 

2 上海瞩望投资管理中心 1 瞩望投资的投资人为叶夏芝 1 名自然人 

3 倪正东 1  

4 曹国熊 1  

5 谢世煌 1  

6 
上海小村汉宏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95 

1）普通合伙人上海小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最终穿透至曹国熊、李鹏飞、冯华伟、张

鹏、冯洪卫、李世峰、凌超、沈飞君、汪

钢琴、崔凤雷、沈烈敏、蔡妙燕、吴茂、

宫浩原、马光、李胜春、胡润秀、施益敏、

何春玲、师祖琪、郑艺龙、李小农、王喆、

王磊、吴倍稀、许增信、马学青、李金泉、

王伟修、王柏林、臧志明、王策胜、张兆

卫、臧志杰、臧积常、张谦道、臧志平、

姜焕林、姜立才、姜强祖、刘学松、王进、

李光寅、方金虎、李光顺、蒋维顺、张业

贞、程军、梁颐科、臧伟、张强、李成训、

成学虎、赵波、辛秀杰、刁庆梅、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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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景浩、姜福全、王晓东、李开宇、汤子

嘉 62 名自然人； 

2）有限合伙人上海璞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的股东为李炳乐、王建峰 2 名自然人； 

3）有限合伙人浙江普华天勤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最终穿透至吴一晖、沈

琴华、钟金生、张翠贞、童跃明、姚芝红、

姚臻、沈兴良、冯迎霞、王妙定、赵宝忠、

陈涛、马德堂、叶夏芝 14 名； 

4）其余普通合伙人吴一晖 1 名自然人； 

5）其余有限合伙人戚卫杰、秦惠春、高菲、

王硕、陈俊杰、徐秉玮、张恒旭、陆海军、

周丽春、王小同、王智玉、包晶、毛樟英、

杨孟潇、刘晓宁、陈豪、衣嘉平、李鹏飞、

王建峰 19 名自然人。 

以上追溯至自然人的情况存在重复，剔除

重复情况后，涉及 95 名认购主体。 

7 
深圳市瑞丰林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16 

1）普通合伙人深圳市前海和盛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最终穿透至吴勇、熊惠、黄雪瑜、

伍刚、徐京斌、刘红英、刘子榕、杨俊涛、

符洪斌、黄鸿华、钟月、刘明、吴雪如、

刘小容、徐岳、海鹏 16 名自然人； 

2）其余有限合伙人熊惠、黄雪瑜、吴勇 3

名自然人。 

以上追溯至自然人的情况存在重复，剔除

重复情况后，涉及 16 名认购主体。  

8 
上海坤儒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3 

1）普通合伙人深圳太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的股东为王亮、高大明 2 名自然人； 

2）其余有限合伙人王亮、李鑫 2 名自然

人。 

以上追溯至自然人的情况存在重复，剔除

重复情况后，涉及 3 名认购主体。 

合  计 119 

叶夏芝系瞩望投资最终穿透的自然人以及

小村创投最终穿透的自然人，存在重复，

剔除重复情况后，涉及 119 名认购主体。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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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

见的补充回复》之签章页）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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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补充回复》之签章页）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